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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102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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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名稱 市售國產與進口毛巾類商品標示之調查 

研究單位 

及研究人員 

斗六辦事處 

李茂山、林金生、林文貴

研究 

期程 

自 102 年 1 月 1 日

至 102 年 11 月 31日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 究緣起與目的： 

毛巾類商品包含毛巾、拭手巾、浴巾、童巾、方巾、茶巾等梭製品，

為國人每天必用之重要的民生用品，每個人每天都會使用及接觸

到。毛巾類產品在印染和後處理等過程中需加入各種染料、助劑等

整理劑，這些整理劑中或多或少地含有或產生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當有害物質殘留在紡織品上達到一定量時，就會對人們的皮膚，乃

至人體健康造成危害，臺灣每年使用量超過 1 億條。為維護國人健

康，保護消費者權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商

品檢驗法規定，公告將毛巾類 6 項品目列入應施檢驗商品，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進口或國內生產之毛巾類商品之標示，應符合

商該法及其公告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CNS 15290「紡織品安全

規範（一般要求）」)及「織品標示基準」要求。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局市場檢查或義務監視員舉發案，以列檢商品未標示「商品檢驗

標識」及未依規定標示「商品名稱、廠商名稱、地址」為主，對標

示內容是否符合檢驗標準，因囿於時間及參考資料不足之客觀因

素，較難同時查核。為瞭解毛巾類商品標示之符合性，本辦事處特

針對雲林縣各鄉鎮市場公開陳列、銷售或販賣之各類毛巾商品包裝

或本體標示，與 CNS(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及「織品標示基準」規定

事項進行比對，以探討進口商品與國產商品之符合性，提供市場檢

查之參考。本次調查依據「商品檢驗法」、「商品市場檢查辦法」、

「應施檢驗商品市場監督處理要點」、本局市場監督計畫原則、本

分局年度市場監督計畫、中文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等相關規定辦

理調查及比對，並拍照存證，逐月針對不同毛巾類商品進行統計及

分析，以瞭解其標示是否符合前訴述規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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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102 年 10 月間發生震驚社會食油安全事件，商品標示問題愈來愈受

消費者重視，經歷數次因標示問題引發之社會問題，更顯示標示確

實與誠實之重要性，亦是消費者關注民生案件。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織品標示基準對毛巾類商品標示及報驗義務人之要求甚為明

確，市場檢查辦法第 4 條亦規範檢查人員應檢查市售列檢商品，是

否符合本法及公告適用之國家標準標示規定。由於「商品標示」符

合性調查較「商品檢驗標識」之查核耗時，且國家標準對不同類產

品標示之規定不一，除非檢查人員熟悉相關標準，否則較難於商品

陳列現場逕行判定其異常；因此，本局同仁於市場檢查過程，主要

以列檢商品是否依規定貼附商品檢標識為主，較少查核標示之符合

性。本次調查結果發現，毛巾等 6 品目商品標示之不合格率甚高

（40%），發現之問題亦不少，尤其以公告列檢後製造或出廠之茶巾

及擦手巾等 2 種商品，大部分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市場陳列銷售

之大部份人造纖維(如聚織纖維、耐龍等)盥洗及浴室用浴巾均未附

合格商品檢驗標識；前述商品報驗義務人或生產業者，對此類商品

列檢之相關資訊幾無認知，缺乏商品檢驗之相關理念，有待本局及

全體同仁之努力，加強源頭之溝通與宣導，方能奏效。凡此種種，

均不容吾人輕忽，正本之道，除強化法令推廣與諮詢外，宜加強「源

頭管理」(出廠檢驗標示之檢驗)及「後市場蒐證能力」(市場檢查標

示之查核)，方能降低商品標示之違規率，提昇商品管理效能，保護

消費者權益。 

說明：報告提要以 1,500 字為限，且應包括下列 3 部分：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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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與進口列檢化工類商品檢驗標示之探討 

李茂山/台南分局斗六辦事處秘書 

林金生/台南分局斗六辦事處技士 

林文貴/台南分局斗六辦事處技士 

一、前言： 

本局於 101 年 9 月 4 日公告「應施檢驗紡織品毛巾等 6品目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 101 年 10 月 1 日生效，檢驗標準依據 CNS 15290

「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及「織品標示基準」，中文標示規定應

符合「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織品標示基準」之規定。商品檢驗法

第 11 條要求報驗義務人於商品之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內，除依

檢驗標準作有關標示外，並應標示其商品名稱、報驗義務人之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織品標示基準則規定毛巾類商品應標示：製造商或進口商（即

商品檢驗法第 8條規範之報驗義務人）名稱、電話、地址、尺寸或尺碼、

生產國別、纖維成分及洗燙處理方法等，其中生產國別、纖維成分及洗

燙處理方法標示事項，應採用經洗滌後不破損，自體不退色之標籤，附

縫於商品本體上，其位置應明顯易見。「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款要求：檢驗機關執行市場檢查，應檢查商品是否符合本法第

11 條及檢驗標準（織品標示基準）規定。目前，本局已公告列檢之毛

巾等 6品目商品含毛巾、浴巾、拭手巾、童巾、方巾及茶巾等盥洗及廚

房用織物商品，不論純棉、化纖或混紡商品均屬之。由於全球經濟環境

變遷的因素，此等商品生產地遍及全球，臺灣毛巾類商品主要產地以雲

林縣虎尾地區為主，佔國產市場約 8成，進口商品以大陸及東南亞低廉

價格佔大宗。 

由於人力及實務因素，一般義務監視員舉發案件及本局人員市場

檢查範圍大部份以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及商品本體是否標示「商品名

稱、製造廠商名稱、地址」為主，較少針對列檢商品之其他標示內容，

查核其等是否符合公告之國家標準及織品標示基準。依商品檢驗法第

59 條規定，應施檢驗商品之報驗義務人，違反第 11 條有關標示之規定，

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罰新台幣 10 萬元以 100 萬元以下

罰緩。根據本局進近年對報驗義務人處分事例，針對列檢商品未依國家

標準標示之罰鍰處分案甚少，因標示不符合，要求涉違規商品回收改正

案件亦不多，致業者較容易輕忽標示之重要性。為了解市售國產與進口

毛巾商品標示之符合性，本辦事處參考本局「102 年度市場監督計畫原

則」、本分局 102 年度市場監督計畫及織品標示基準等相關規定，深入

雲林縣轄區各鄉鎮蒐集相關資料，針對市場公開陳列、銷售或販賣之毛

巾類商品標示包裝或本體標示進行查核、比對、統計與分析，調查此類

商品之符合性。由於本次調查對象為公告列檢商品，故未將消費者保護

法之規範列入考量，以免誤導本局之主要職責與權限方向。本調查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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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係為瞭解市場現況，作為商品管理暨後市場檢查之參考。 

二、調查研究之過程 

本次調查係依據本局「102 年度市場監督計畫原則」，並參考「本

分局 102 年度市場監督計畫」，以專案赴市場調查為主，並配合每月市

場檢查方式雙軌進行。本計畫以本辦事處轄區(雲林縣 20 鄉鎮)經銷商

為對象，針對本局公告列檢之毛巾類之 6 品目商品(含毛巾、浴巾、拭

手巾、童巾、方巾及茶巾等盥洗及廚房用織物商品)進行調查(如附表

1)。為客觀瞭解各種商品標示之符合性，本辦事處配合 102 年度市場檢

查計畫，並規劃 10 次專案市場情資蒐集工作，每次查核 10~20 件陳列

銷售商品，每種商品查核數量考量市場陳列銷售之普遍性，依國產或進

口類別、成分（純棉、混紡或純人造纖維）、製造地點（雲林縣及非雲

林縣）、報驗義務人轄區、LOGO(有無 MIT 標誌)等層別，執行商品標示

查核，並逐案照相存證，以為符合性比對依據。查核過程力求樣品之多

元化，遍及大賣場、量販店、五金行及一般商店等各類型經銷售場所，

盡量降低經銷型態之重覆性，若發現疑義，則購樣以供詳實比對。蒐集

之資料，逐一與「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織品標示基準」(如附表

2)之規定進行核對，以確認其等是否符合公告檢驗規定之標示規範。 

三、市場抽樣與查核方式 

本辦事處轄區涵蓋雲林縣 20 鄉鎮，本計畫之市場抽樣與查核方式

主要參照本辦事處 102 年市場檢查計畫，並只針對有貼附商品檢驗標

識之毛巾類，未貼附者不在此次專案研究範圍，每月依排定之市場清

查鄉鎮執行抽樣查核，含：虎尾鎮(1 月)；台西鄉與麥寮鄉(2 月)；西

螺鎮與斗六市(3 月)；元長鄉、褒忠鄉、斗六市(4 月)；斗六市與古坑

鄉(5 月)；東勢鎮、土庫鎮、斗六市(6 月)；虎尾鎮、斗六市(7 月)；

斗南鎮、大埤鄉 (8 月)；北港鎮、水林鄉(9 月)；林內鄉、莿桐鄉、

斗六市(10 月)、四湖鄉、口湖鄉、斗六市(11 月)等鄉鎮之賣場。執行

方式：每次派遣 2 位同仁偕同辦理，其中 1 人執行例行性之商品檢查

及登錄，另外 1 位同仁以數位相機就規劃毛巾、浴巾、方巾、童巾、

擦手巾及茶巾等梭織品商品之標示拍照存證暨記錄，並互相支援撥開

附缝標示，以完成必要之照相工作。 

完成前述資料之蒐集工作後，指定同仁逐月將相關資訊，依進口

及國產商品分類登載，並逐一與公告國家標準規範、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織品標示基準規定比對，以評估其等之符合性。為謀求計畫之周

全性、客觀性與實質性，本辦事處每月藉由課務會議時機，檢討計畫

執行進度與執行過程之缺失，力求持續改進。本次研究資料蒐集範圍

亦涵蓋較偏遠地區如保長鄉、土庫鎮、褒忠鄉、台西鄉、麥寮鄉、北

港鎮、水林鄉、四湖鄉、口湖鄉、大埤鄉、東勢鄉及崙背鄉等地。 

四、數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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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執行 102 年度市場檢查時機及專案市場檢查，查核地域及資

料涵蓋雲林縣所有鄉鎮各類賣場及其他分局協助提供資料，以探討進

口及國產毛巾、浴巾、方巾、童巾、擦手巾及茶巾商品等 6 種商品標

示之符合性。本專題研究計蒐集 297 件列檢商品標示之照相紀錄資

料，經與公告指定之國家標準(CNS)、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織品標示

基準規定逐一比對，並依商品相關特性，彙整資料詳如「進口、國產

之商品標示查核結果表」(附表 4)。 

五、統計分析 

本次調查查核進口及國產商品合起來總件數 297 件，標示不符合

商品總件數 119 件，不合格率 40﹪(如附圖 1)。其中進口商品查核總

件數 38 件，不符合件數 1件，不合格率 2.7 %(如附圖 2)；國產商品

查核總件數 259 件，不符合件數 118 計，不合格率 45.5﹪(附圖 3)。 

進口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分別為：毛巾( 7.6%)、浴巾(0﹪)、童巾

(0 %)、方巾(0 %)、茶巾(0%)、擦手巾(0 %)。(附圖 4) 
國產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分別為：毛巾( 55.5%)、浴巾(39.3﹪)、

童巾(36.1 %)、方巾(59.0 %)、茶巾(33.3%)、擦手巾(66.6 %)。(附圖

5) 
依成份標示比率純棉為 92.2％、混紡標示比率為 4.3％、人造纖

維標示比率為 3.3％。(附圖 6) 

依製造廠分析製造地為雲林縣轄區比率為：52.8％、製造地非雲

林 縣轄區比率為：47.1％。(附圖 7) 

自印標識與報驗義務人不符合件數為：16 件(5.3％)。(附圖 8) 

依報驗義務人所在轄區分析臺南分局轄區件數為 206 件(69.3

％)、臺中分局轄區件數為 49 件(16.4％)、臺北第六組轄區件數為

31 件(10.4％)、高雄分局轄區件數為 11 件(3.7％)、花蓮分局轄區

件數為 0件。(附圖 9) 

依標示台灣製(MIT)微笑標章件數為 92 件(30.9％)。(附圖 10) 

依附縫標示分析有附逢標示 297 件(100％)、無附縫標示為 0 件。 

(一)進口及國產各項商品標示不符總合計 119 件，詳細件數及不符合規

定態樣說明如下： 

1.進口及國產「毛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41 件，計 10 種不符合態樣，

種類如下： 

 (1)附縫標無乾洗標示：10 件 

 (2)未標學名纖維成份：6件 

 (3)未標商品名稱：5 件 

 (4)未標示廠商名稱、住址、電話：6 件 

 (5)未申請隋查驗卻標 M字軌：3件 

(6)未標印熨燙標：1 件 

 (7)吊牌與洗標毛巾尺寸標示不一：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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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 字軌轄區為臺南分局，地址標示臺中市：2 件 

 (9)成分標同時出現兩系列，未明確標示確定系列成份：2 件 

(10)同時標示委製商及製造商，雙重報驗義務人：2件 

2.進口及國產「浴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24 件，計 8 種不符合態樣，

種類如下： 

 (1)未標學名纖維成份：3件 

 (2)未標示廠商住址、電話 ：5件 

 (3)未標示乾洗標：3 件 

 (4)附縫未標印熨燙標：2件 

 (5)吊牌尺寸與附縫標尺寸不一：4件 

 (6) M 字軌轄區為臺南分局，地址標示臺中市：3 件 

 (7)未標示產地：2 件 

 (8)未標商品名稱：2 件 

3.進口及國產「童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17 件，計 6 種不符合態樣，

種類如下： 

 (1)未標學名纖維成份：3件 

 (2)未標地址及電話：5件 

 (3)未標乾洗標：3 件 

 (4)尺寸標示不一致：4件 

 (5)委製商名稱與檢驗標識號碼不一致：1件 

 (6)報驗義務人標授權商：1 件： 

4.進口及國產「方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26 件，計 9 種不符合態樣，

種類如下： 

 (1)未標報驗義務人地址電話：5件 

 (2)未標乾洗標：5 件 

 (3)未申請隋查驗卻標 M字軌：3件 

 (4)未標印燙標：1 件 

 (5)吊牌與洗標毛巾尺寸標示不一：7 件 

 (6)成分標同時出現兩系列，未明確標示那系列成份：1 件 

 (7)附縫未標示產地：1件 

 (8)未標示尺寸：1 件 

 (9) 未標學名纖維成份：2 件 

5.進口及國產「茶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1件，不符合原因：未標示

尺寸。 

6.進口及國產「擦手巾」商品標示不符合，計 10 件，計 5 種不符合態

樣，種類如下： 

 (1)未標示商品名稱：1件 

 (2)未標示廠商住址：2 件 

 (3)附縫未標熨燙標：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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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申請隨時查驗卻標 M字軌：1件 

 (5)尺寸標示不一致：3件 

 (二) 進口各項商品標示不符合原因，說明如下： 

查核件數計 38 件，不符合件數 1件，不合格率 2.7﹪，異常原因：未標

示品名。另 37 件經比對符合規定。其等查核結果如下： 

1.毛巾：查核 13 件，1件不符合：未標示品名。 

2.浴巾：查核 3件皆符合。（惟目前市場販售之大部份人造纖維(如聚

織纖維、耐龍等)盥洗及浴室用浴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3.童巾：查核 12 件皆符合。 

4.方巾：查核 7件皆符合。 

5.茶巾：查核 1件皆符合。(惟目前市場大部份茶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

識) 

6.擦手巾：查核 1件皆符合。(惟目前市場大部份擦手巾未標示商

品檢驗標識) 

(三) 國產各項商品標示不符合說明如下： 

1.查核件數計 259 件，不符合件數 118 件，不合格率 45.5﹪。 

2.不符合原因： 

（1）毛巾：查核 90 件，40 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10 種態樣。 

（2）浴巾：查核 61 件，24 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8 種態樣。。 

（3）童巾：查核 47 件，17 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6 種態樣。 

（4）方巾：查核 44 件，17 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9 種態樣。 

（3）茶巾：查核 2 件，1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1種態樣。 

（3）擦手巾：查核 15 件，10 件不符合，不符合態樣共 5 種態樣。 

 

六、檢討與建議 
本專題有關毛巾類等商品，均為 102 年以後製造或出廠商品，為適用

商品檢驗法之公告列檢商品，其中文標示之調查，主要依據商品標示法

之「織品標示基準」及「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之規定，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要求報驗義務人於商品之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書內，除依檢驗標

準作有關標示外，並應標示其商品名稱、報驗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本調查蒐集毛巾類之 6品目商品總計 297 件，藉由照相存證與上述

之規定逐件核對，統計分析查核結果，發現商品本體標示不符合率偏高

(平均為 40﹪)，顯示列檢商品標示問題不容輕忽，茲將檢討與建議規納

如下列： 

(一)  本專題調查過程，發現目前市場販售之大部份人造纖維(如聚織纖維、

耐龍等)盥洗及浴室用浴巾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例如去角質沐浴巾(尼

龍纖維 70％、特多龍 30％)、沐浴拉浴巾(尼龍)、束髮巾(100％聚脂纖

維)等公告列檢(貨品號列6302.93.00.00-1-B人造纖維製盥洗及廚房用

織物製品等等)，同時此類商品之中文標示亦全數違反織品標示基準之



 10

規定。其原因可能是製造廠商（報驗義務人）未留意檢驗相關訊息，以

致未報驗出廠，建議本局應加強此類人造纖維盥洗及浴室用浴巾製造廠

商之宣導，請業者盡快辦理隨時查驗申請避免受罰，預防本局被指未取

締怠忽職守之責。 
(二) 依商品檢驗法第六條：「應施檢驗之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運

出廠場或輸出入。」，本調查過程，同時發現部分廠商以為僅登記內銷

登記證即可上市銷售，本辦事處已請廠商依規定補辦隨時查驗申請，

以免受罰，此類廠場宜列入本局加強輔導與服務對象，並提供其等完

整之檢驗資訊。 

(三) 依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報驗義務人於商品之本體、包裝、標貼或說明

書內，除依檢驗標準作有關之標示外，並應標示其商品名稱、報驗義

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織品標示基準亦規定：「國內產製者，應

標示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本調查過程，發現有毛巾類等商

品下述標示不符合問題: 
1.商品未標示品名； 

2.商品未標示電話號碼； 

3.地址標示並非報驗義務人住址。 
因此，對於隨時查驗廠商，本局執行工廠取樣人員宜注意核對報驗義務

人之相關資料，尤其是住址部分之核對，以免違反規定。 
(四) 依商品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應行之標示事項二：「尺寸或尺碼。」，法規

並無強制規定以「cm」或「 ̉ ̉"̉(inch)」 標示，本專題並無發現以其他種

形式表示尺寸，但發現部分商品同時於內、外包裝標示「cm」及

「̉ ̉"̉(inch) 」尺寸不一致情形，建議於 CNS 統一規定以「cm」來標示

尺寸；另外於織品標示基準及 CNS15290 均未規範尺寸允許之誤差，參

考毛巾產業台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實施規章第 8 條第 3 項第 2
款功能性基準，幅寬及長度之管制標準值為+-5％ ，建議於織品標示基

準或於 CNS15290 增列管制標準允差值。 
(五) 依商品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應行之標示事項三：「生產國別(製品主要製

程地之生產國別) 。」，本調查結果，僅發現 1 件於附縫未標示國別，

顯見本局與商業司中部辦公室及縣政府之「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已見成

效。 
(六) 依商品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應行之標示事項四：「纖維成分。」，某些成

分標示非法定學名標示（如 20％竹炭紗），建議本局及相關同仁善加輔

導業者，依法定學名標示，如 20％棉、20％聚酯纖維等等，以明確告知

消費者產品成分，以免違反規定，保護消費者權益。 
(七) 依商品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應行之標示事項五：「洗燙處理方法。」(如

下圖)，依規定應包含水洗、乾洗、漂白、乾燥、熨燙等 5 種圖案，部

分產品維持 5 種圖案(乾燥重複)，卻是缺少乾洗或熨燙圖案，或於乾洗

圖案上欠缺「乾洗」文字上問題，宜宣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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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洗        乾洗       漂白    乾燥(一)  (二)   (三)  (四)      熨燙 

(八) 毛巾商品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公告為列檢商品，業者未列檢前已購入大

量之吊掛或附逢標示，為因應新規範要求，發現許多商品新舊標示內外

同時使用，附逢及吊掛標示不一致情形，於此過度時期應盡可以宣導廠

商改進以代替處罰，避免廠商之反彈。 
(九) 毛巾類商品多以塑膠包裝以防止髒污及方便存放，尤其內裝多條商品不

易拆解查核，部分產品商品檢驗標識標示於內裝附逢上，消費者不易從

包裝判斷是否經檢驗合格，建議宣導業者將商品檢驗標識置於明顯處，

以利消費者判別選用。 
(十) 本專題計毛巾類商品計 6 品目，其中市場上檢驗合格之茶巾品牌與種類

較少，故樣本數量有限。考量茶巾用途少與皮膚接觸，比較偏向抹布用

途，其銷售單價約 10~15 元偏低價位，建議未來本局考量是否廢除為應

施檢驗商品。 
(十一) 童巾、方巾、茶巾及擦手巾等 4 種商品，許多為公告後未經檢驗之商

品(未標示商品檢驗標識)，經洽詢業者，發現渠等對此等商品列檢之

認知，囿限毛巾與浴巾，缺乏對前述 4 種商品列檢之理念，建議於隨

時查驗廠商填寫之「國產商品進入國內市場登記表(紡織品)」增列此 4

種商品或註記，提醒業者報驗及本局年度取樣依據，以免因不知而遺

漏受罰。 
(十二) 毛巾檢驗項目係依據 CNS15290「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檢

測「游離甲醛」、「禁用之偶氮色料」、「鉛」、「鎘」及「有機錫」，本

分局就目前超過百件毛巾工廠取樣檢驗 (排除標示)結果並無不合格

案件，顯見列檢後廠商生產之商品品質可符合 CNS15290 法規要求，

確實獲至保護消費者安全目的。 
(十三) 本專題調查商品向工業局申請 MIT(台灣製造)微笑標章約 31％，毛巾

類檢驗機構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設有斗六場區，建議多鼓勵廠商提出

申請，其效用不僅可以減少每年取樣次數，亦可於增加消費者購買率

及信心，未來大陸市場或外銷其他國家是信譽品質之保證，國際間各

種貿易談判已開啟無國界市場趨勢，MIT 商品於國際間 之競爭力深

具潛力。 
(十四)依報驗義務人所在轄區分析，臺南分局轄區件數為 206 件(69.3％)，

加上許多外縣市於本分局轄區委製生產場廠，毛巾類商品主要生產與

加工群聚於雲林縣，「社團法人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及「台

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陸續辦理各項活動，建議本分局相關單位配

合活動加以宣導，增進彼次互動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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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102 年 10 月間發生震驚社會食油安全事件，商品標示問題愈來愈

受消費者重視，經歷數次因標示問題引發之社會問題，更顯示標示確

實與誠實之重要性，亦是消費者關注民生案件。商品檢驗法第 11 條及

織品標示基準對毛巾類商品標示及報驗義務人之要求甚為明確，市場

檢查辦法第 4 條亦規範檢查人員應檢查市售列檢商品，是否符合本法

及公告適用之國家標準標示規定。由於「商品標示」符合性調查較「商

品檢驗標識」之查核耗時，且國家標準對不同類產品標示之規定不一，

除非檢查人員熟悉相關標準，否則較難於商品陳列現場逕行判定其異

常；因此，本局同仁於市場檢查過程，主要以列檢商品是否依規定貼

附商品檢標識為主，較少查核標示之符合性。本次調查結果發現，毛

巾等 6 品目商品標示之不合格率甚高（40%），發現之問題亦不少，尤

其以公告列檢後製造或出廠之茶巾及擦手巾等 2 種商品，大部分未標

示商品檢驗標識；市場陳列銷售之大部份人造纖維(如聚織纖維、耐龍

等)盥洗及浴室用浴巾均未附合格商品檢驗標識；前述商品報驗義務人

或生產業者，對此類商品列檢之相關資訊幾無認知，缺乏商品檢驗之

相關理念，有待本局及全體同仁之努力，加強源頭之溝通與宣導，方

能奏效。凡此種種，均不容吾人輕忽，正本之道，除強化法令推廣與

諮詢外，宜加強「源頭管理」(出廠檢驗標示之檢驗)及「後市場蒐證

能力」(市場檢查標示之查核)，方能降低商品標示之違規率，提昇商

品管理效能，保護消費者權益。 

八、依據及參考資料： 

(一) 商品檢驗法 

(二) 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 

(三) 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 

(四) 商品檢登記及報驗發證辦法 

(五)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 

(六) 應施檢驗商品市場監督處理要點 

(七)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2 年度市場監督計畫原則 

(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南分局 102 年度市場檢查計畫 

(九) CNS 15290 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 

(十) 商品標示法 

(十一)織品標示基準 

九、附表 

(一) 表 1  應施檢驗紡織品毛巾 6 品目明細表 

(二) 表 2  織品標示基準 

(三) 表 3  進口、國產商品標示查核結果 

十、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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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 1 進口及國產商品合起來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二) 圖 2 進口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三) 圖 3 國產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四) 圖 4 進口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五) 圖 5 國產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六) 圖 6 成份分析比率圖 

(七) 圖 7 製造廠分析比率圖 

(八) 圖 8 自印標識與報驗義務人不符比率圖 

(九) 圖 9 轄區分析比率圖 

(十) 圖 10 標示台製微笑標章分析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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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應施檢驗紡織品毛巾 6 品目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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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商品標示法織品標示基準 

商品名稱 應行標示事項 

 

毛
巾
、
浴
巾
、
拭
手
巾
、
童
巾
、
方
巾
及
茶
巾
等
盥
洗
及
廚
房
用
織
物
商
品 

(一) 國內產製者，應標示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其為進口

者，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二) 尺寸或尺碼。 

(三) 生產國別（產品主要製程地之生產國別）。 

(四) 纖維成分。 

(五) 洗燙處理方法。 

標示方法 
(一) 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應行標示事項，應於商品本體

上附縫標籤、附掛或於內外包裝上標明之。但進口特定紡織品之

產地標示，應依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公告規定辦理。 

 (二) 第三點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之應行標示事項，應採用經洗滌

後不破損，字體不褪色之標籤，附縫於商品本體上，其位置應明

顯易見。其為包裝商品時，並應於外包裝上標明之。但下列織品

得以附掛、對照說明書、貼標等其他方式標示之： 

１、 纖維製成之手鉤（織）紗線、縫線、繡線。 

２、 尺寸過小的物件會影響整體美感者。 

３、 已附縫原出口國規定標示之進口商品。 

４、 成捲用布。 

(三) 廠商販賣非整匹之衣服或家飾用布時，應檢附應行標示事項

(一)至(五)之資料供消費者參考。 

(四) 本商品之標示，其所用之文字應以中文為主，得輔以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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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進口、國產之商品標示查核結果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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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進口及國產商品合起來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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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進口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進口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格率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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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產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率分配圖 

國產商品查核總件數合格率與不合格率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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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進口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進口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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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產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國產各項商品不符合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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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成份標示比率圖 

成分標示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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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製造廠轄區分析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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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印標識與報驗義務人符合與不符比率圖 

自印標示與報驗義務人符合與不符合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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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報驗義務人所在轄區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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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標示台灣製(MIT)微笑標章比率圖 

標示台灣製(MIT)微笑標章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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